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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申請人申請方式可採線上申請或書面申請，線上申請方式將另行公告

    之，採書面申請應備文件及寄送方式如下：

（一）申請應備文件：

      1.補助申請資料表及有效之合法立案證明影本。

      2.補助申請計畫書。

      3.無現金支付服務及台北通 APP  合作導入聲明及切結書。

      4.智慧財產權聲明及授權同意書。

      5.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相關文件。

      6.每一書面申請案於提出申請時繳交正本二份，經初審通過後應繳

        交影本十份，以辦理複審作業。影本與正本不一致時，以正本為

        主。

      7.其他本處指定之文件

（二）申請人除使用線上申請系統者外，應檢具前款申請文件依序裝訂，

      裝入自備信封套，並於外封套載明：「oooo（組織）申請臺北市提

      振商圈發展補助案」，以下列方式寄送，逾期申請者，不予受理：

      1.以掛號郵寄方式寄至本處（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一號）：

        申請日期以郵戳日期為準。

      2.由專人於上班期間送至本處：申請日期以本處收件日期為準。

    本處收受之申請文件，不論是否核予補助，均不退件。


